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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
 
I. 通過會議紀要  

 
2018 年 2 月 2 日舉行的第十三次會議的紀要  
(立法會 CB(2)828/17-18 號文件 ) 
 
   邵家輝議員建議，把會議紀要擬稿

第 25 段第五句中第二次出現的 "玻璃門 "一詞
改為 "入口範圍 "，以便準確地反映他所述有關
的東區區議員 (該名東區區議員是在 3名已走進
東區區議會的入口範圍的東區區議員後面 )
在玻璃門打開後所處的位置。邵議員解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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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18 年 2 月 2 日舉行的上一次內務委員會
會議上，由於每名議員獲准就相關議程項目發

言的時間有限，他當時未必能清楚述明他在

2018 年 1 月 30 日在東區區議會所目睹的情
況，這或許令秘書處難以掌握他的意思。  
 
2.  陳淑莊議員表示，由於會議紀要是

內務委員會會議過程的紀錄，較恰當及對秘書

處較公平的做法，是給予時間讓秘書處翻聽

邵家輝議員當時發言的錄音帶，以確定擬議修

訂是否反映邵議員在上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

所述的內容。她補充，可在 2018 年 2 月 23 日
舉行的下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才確認通過已

納入擬議修訂的會議紀要擬稿。  
 
3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秘書表示，

秘書處是根據會議的錄音擬備會議紀要擬稿。

會議紀要擬稿第 25 段為記錄邵家輝議員所述
他在 2018 年 1 月 30 日目睹的情況，因此，若
邵議員認為其擬議修訂有助更準確地描述他在

當日所目睹的情況，秘書處樂意把擬議修訂納

入會議紀要擬稿，供議員確認通過。  
 
4.  林卓廷議員表示，依他之見，邵家輝

議員的擬議修訂能較貼切地描述邵議員當日

目睹的情況。因此，他支持作出擬議修訂。  
 
5.  由於沒有議員反對邵家輝議員的擬議

修訂，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已納入擬議修訂

的會議紀要擬稿被視為獲得確認通過。  
 
 

 II. 續議事項  
 
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 
 
6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她已向政務司

司長轉達部分議員的意見，即律政司司長、運輸

及房屋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 ("3 位主要官員 ")
除了出席《廣深港高鐵 (一地兩檢 )條例草案》
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外，如有需要，亦應出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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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於一次的法案委員會會議。政務司司長回應

時表示，他會向 3 位主要官員轉達相關意見。  
 
 

III.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 
 
2018年 2月 2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8年 2月 7日
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法律事務部

報告  
(立法會 LS32/17-18 號文件 ) 
 
7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18年 2月 2日在憲報
刊登並於 2018年 2月 7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
省覽的 10 項附屬法例 (即第 13 至 22 號法律
公告 )擬備的報告。  
 
8.  郭家麒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對《2018 年醫院管理局條例 (修訂附表 1)令》
(第 20 號法律公告 )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贊同。
郭家麒議員及蔣麗芸議員同意加入擬議小組

委員會。  
 
9.  議員對其他 9 項附屬法例 (即第 13 至
19 號、21 號及 22 號法律公告 )並無提出任何
疑問。  
 
10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對上述 10 項
附屬法例作出修訂的期限為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
立法會會議；若獲立法會議決延期，則可延展

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
 
 

IV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 
(立法會 CB(2)829/17-18 號文件 ) 
 
11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截至 2018 年
2 月 8 日，有 11 個法案委員會及 7 個在內務
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；另有

兩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政策事宜小組

委員會進行工作。輪候名單上有 11 個政策事宜
小組委員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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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其他事項  
 
12.  陳志全議員表示，他希望內務委員會

主席請立法會主席澄清，立法會主席在決定

立法會會議何時休會時所採用的原則。他注意

到， 2018 年 2 月 7 日的立法會會議原訂於
2018 年 2 月 8 日晚上 8 時左右休會，但立法會
主席在當晚 7 時 30 分左右便宣布該次立法會
會議休會，而當時尚有 10 多位議員正輪候就  
莫乃光議員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第 (五 )
項及第 (十 )項動議以傳召律政司司長出席立法
會會議的議案發言。陳議員進一步表示，雖然

立法會主席已解釋相關議案的辯論不大可能於

該日晚上 8 時前結束，但他認為立法會主席應
在原訂時間宣布立法會會議休會，以便讓更多

議員就相關議員議案表達意見。  
 
13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她觀察到，立

法會主席會視乎每次會議的情況，通常在晚上

7 時 30 分左右宣布立法會會議休會。她認為，
立法會主席會察悉陳志全議員所述事宜，並建

議陳議員可直接找立法會主席要求澄清。內務

委員會主席補充，陳議員有關會議安排的意見

會記錄在是次會議的紀要。  
 
1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2 時 47 分結束。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2 月 21 日  


